关于《东城区平房（院落）保护性修缮及
恢复性修建方案审查和监督管理工作机制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的起草说明

1、 起草背景
东城区平房院落功能多样，建筑风格多元，是老城区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为加强东城区平房（院落）保护更新及活化利用，东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区实际，起草了《东城区平房（院落）保护性修缮及恢复性修建方案审查和监督管理工作机制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（简称《工作机制》）。
2、 起草过程
根据《关于首都功能核心区平房院落保护性修缮和恢复性修建工作的意见》《东城区平房（院落）保护性修缮和恢复性修建试点项目工作细则（试行）》等市、区两级文件要求，结合东城区实际情况，对文件进行了细化，在多次征求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，经区政府相关会议审议后，制定了此《工作机制》。
3、 主要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《工作机制》共十一章。其中第一章为工作原则，阐述了平台统筹、分级审核、风貌保护的修缮修建原则；第二章为组织架构，明确修缮修建方案审查和监督管理相关部门架构及职责；第三章到第十章分别阐述了前期研究阶段、街区整体规划方案研究阶段、居民退租阶段、街区整体规划方案深化阶段、院落设计方案编制及审查阶段、施工图审查阶段、更新建设阶段、经营利用阶段工作程序；第十一章为保障措施，阐述了加强组织领导、社会协同、党建引领的具体措施。
一是对平房院落保护性修缮及恢复性修建试点工作进行全流程管理。《工作机制》按照平房院落试点项目修缮的全过程，从街区方案到院落方案编制、审查、更新建设施工、验收及后续经营利用等流程进行了梳理，确保管理形成闭环，不留空白。
二是明确建筑价值复核、施工监管、分类验收等路径。《工作机制》重点关注建筑价值核实、更新施工监管等工作，避免有价值建筑被损毁，提供工作流程依据。
三是明确各部门工作职责，形成合力。《工作机制》对各相关部门职责进行了规定，确保各部门合力、加快推进老城平房院落修缮修建工作。




